
 

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

資料文件 

 

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電子《往來港澳通行證》（通行證）的最新進展 

 

 

引言 

 

內地當局即將推出新款卡式電子通行證。本文件向委員簡

介入境事務處（入境處）配套安排的最新進展。  

 

 

背景 

 

2. 持有通行證的內地居民可在管制站櫃位經入境處人員訊

問後進入香港。自二零一二年一月起，十八歲或以上合資格的

經常訪港內地旅客可在設於各管制站的登記處成功登記
1
後使用

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（ e－道）。截至二零一三年十月，約 629,000

人已登記使用 e－道，使用 e－道過關人次已接近二千一百萬，

佔羅湖、落馬洲支線、深圳灣、中國客運碼頭、港澳客輪碼頭、

機場、啓德郵輪碼頭及文錦渡管制站持通行證旅客總流量的

20.5%。  

 

3. 為增強出入境管制及便利內地居民過關，內地當局在二零

一零年決定推出新式電子通行證。我們就此於二零一零年六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有關的訪客須：(i) 持有有效的通行證並附有有效的一年多次赴港簽注；(ii) 於登記日前 12 個月內

訪港 3次或以上；及(iii) 在港無不良紀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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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日向本事務委員會作簡介，並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日取得財

務委員會同意撥款，擴展 e－道服務至包括電子通行證持證人，

及提升入境處電腦系統和加裝出入境檢查設施以配合有關措

施。內地當局即將以廣東省為試點推出電子通行證。視乎試點

推行的結果，內地當局將分階段於全國推行此安排。將來所有

本式通行證持有人皆合資格申請電子通行證。預計本式通行證

將於二零一八年年底前逐步由電子通行證取代。  

 

 

電子通行證持有人的出入境檢查安排 

 

4. 內地當局在二零一三年四月同意，授權入境處在 e－道處

理出入境檢查時，讀取 16 歲或以上的持證人提供予內地當局並

儲存於電子通行證芯片內的指紋模版，惟持證人需事先向內地

當局提交書面同意，讓入境處讀取其指紋。有關的持證人無需

登記，便可使用 e－道過關。其他電子通行證持證人
2
將來則仍需

經傳統櫃位辦理出入境手續。  

 

5. 為維持有效出入境管制，將來所有已向內地當局提交同意

書而欲使用 e－道辦理出入境手續的電子通行證持證人，必須在

首次訪港時於入境處的傳統櫃位辦理一次性面對面出入境檢

查，往後方可使用 e－道。入境處會核實電子通行證的真偽，並

確認電子通行證持證人符合一般入境規定，包括持有有效電子

通行證、不會成為香港的負擔、為真正旅客及有否不良紀錄。

此一次性面對面出入境檢查確保只有經全面訊問並獲准入境的

真正旅客才可使用 e－道。   

 

6. 當電子通行證持證人使用 e－道辦理出入境手續時，指定

的密碼伺服器會核實其電子通行證，並會核對持證人的身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例如並未同意讓入境處讀取其指紋者，或十六歲以下人士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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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系統未能識別持證人的指紋，或偵察到其他問題，例如在一

次性面對面出入境檢查後有不良紀錄，持證人將不能通過 e－

道，而入境處人員會親身對該持證人作出訊問。  

 

7. 入境處會採取適當措施，包括豎立標示、播放聲帶及部署

人手，引導電子通行證持證人首次訪港時前往傳統櫃位，確保

管制站人流不受影響。入境處亦會在香港不同地點，以及與內

地當局聯系，在內地推出宣傳措施。  

 

8. 電子通行證推出後，將逐步取代本式通行證，管制站登記

處的服務需求亦將逐步下降。登記處的現有人手可改派為監察

使用 e－道的電子通行證持證人人流，並容許入境處在高峰時段

更靈活調配人手等。相對於傳統櫃位辦理出入境手續，擴展 e

－道服務至包括電子通行證持證人將縮短過關時間，有助紓緩

緊絀的人手，應付日趨增長的內地旅客人數。  

 

9. 入境處預計於 2014 年使用 e－道出入境的內地旅客人次

將增至 2,350 萬，並可能進一步上升。入境處會在 2014 年至 2016

年年間增設 179 條多功能 e－道以應付新增的旅客流量。入境處

會密切留意旅客流量的增長及其出入境模式，務求維持有效的

出入境管制及確保有序地進行出入境檢查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

 

10.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 

 

 

保安局 

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
 




